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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中煤百甲重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 2023 年已回购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徐州中煤百甲重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售 2023 年已回购股份的

议案》，根据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2023 年 11 月 29 日在北京证券交

易所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披露的《回购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

2023-076、2023-116）相关内容，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出售 2023 年已回购

的股份 920,876 股。出售期间为本出售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 6 个月

内，在此期间如遇中国证监会及北京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出售的期间，则不

出售。公司本次出售已回购股份所得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体情

况如下： 

一、公司 2023 年回购股份方案已回购股份的情况 

为维护公司股价的稳定，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按照公司稳定股价的预案之承

诺，公司于 2023 年先后实施了两次股份回购，共计回购公司股份 920,876 股。 

第一次股份回购。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3 年 4 月 26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竞

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3-

026）。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实施完毕，公司通过回购股份

专用证券账户以连续竞价转让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900,87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0%，占预计回购总数量上限的 94.83%，最高成交价为 3.41 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 3.24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3,028,640.75 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易费用），占公司拟回购资金总额上限的 79.7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披露的《回购股

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3-076）。 

第二次股份回购。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3 年 9 月 15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竞

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3-

081）。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实施完毕，公司通过回购股份

专用证券账户以连续竞价转让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占预计回购总数量上限的 2.67%，最高成交价为 3.08 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 3.07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61,500 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占公司拟回购资金总额上限的 2.0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

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披露的《回购股份结果公告》

（公告编号：2023-116）。 

二、出售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当前持股 

股份来源 

徐州中煤百甲重钢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1,454,885 0.80 

连续竞价 

交易取得 

注：上表中持股数量包括公司 2023 年已回购的股份 920,876 股、2024 年已回购的股份

534,009 股。 

三、本次已回购股份出售计划的主要内容 

2025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同意出售 2023

年已回购股份。公司出售已回购股份的相关情况如下： 

1、原因及目的：根据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2023 年 8 月 28 日披

露的《回购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2023-081）之用途约定，完

成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2、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3、拟出售数量及占总股本比例：拟出售公司2023年已回购股份920,876股，

占公司总股本 0.51%。 

4、价格区间：视出售时二级市场价格确定，申报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

交易跌幅限制的价格。 

5、实施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在此期间如

遇中国证监会及北京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出售的期间，则不出售。 

6、出售所得资金的用途及使用安排：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四、预计出售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出售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结构

发生变化。预计公司出售回购股份前后的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出售前 本次出售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6,192,618 36.52 66,192,618 36.5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15,070,679 63.48 115,070,679 63.48 

其中：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1,454,885 0.80 534,009 0.29 

三、股份总数 181,263,297 100.00 181,263,297 100.00 

五、管理层关于本次出售已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影响等情

况的说明 

公司本次出售已回购股份所得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提

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出售股份价格与回购股份价格的差额部分将

计入或者冲减公司资本公积，不影响公司当期利润，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

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回购股份提议人在董事会作出出售决议前 6 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原持股 5%以上的股东牛勇在 2025 年 6 月 23 日至 2025 年 7 月

24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571,627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5 年 7 月 24 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披露

的《持股 5%以上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5-

042）。除此之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回购股份提议人在董事会作出出售决议前 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

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七、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对应股份出售

计划，对应出售计划存在出售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

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公司将在本次出售计划实施期间，严格按照《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持续监管指引第 4号——股份回购》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徐州中煤百甲重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10 日 


